
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
2025 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保证书

一、本人仔细阅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招生简章及招录计划、招录时间
，理解且认可其内容 ，遵守招录过程相关纪律 ，服从安排并将按规定完成
相关程序。
二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（包括港澳台地区）。
三、身心健康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。
四、 已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取得合格证书并自愿参加专培的临床医
师 ，或以往未参加过住培但已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临床医师。
五、保证不是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项目的违约医学毕业生。
六、保证不是在读研究生、博士生身份。
七、保证不是住培违约生。
八、保证本人招录所填写信息真实准确， 照片系本人。学历及学位证明的
真实性及有 效性 ，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 因本人在报名时填写信息错误
， 与事实不符而被取消报名资格 ，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九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，热爱医学事业， 思想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 ，
无不诚信记录。
十、单位人需本单位同意其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， 自愿申请参加专培
， 申报专科 应与本人所在的临床工作岗位相符合。录取后严格按照专科
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在培训基地参加培训。
十一、根据河北省卫健委有关要求， 以上条款一经查实 ，如有不符 ，取
消其招生考试资格 ，已录取人员取消培训及考试资格，情节严重者，3 年
内不得报名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。录取后需按照基地通知时间报到 ，
如不按时报到以个人违规退培处理， 引起的后果由个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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